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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2026年垃圾分类宣传物料采购项目
二、项目概况
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我局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物料专项采购，用于日常宣传推广与公众教育。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围绕采购需求进行产品原创设计并完成批量制作，产品须深度融入“垃圾分类”核心理念，设计风格新颖、辨识度高，兼具实用性与传播性。通过本次宣传物料的定制与投放，面向社会各界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公众环保意识，生动展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垃圾分类领域的工作成效。
三、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本协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署之日起为期一年，或至合同约定款项全部结清之日止，以二者先届满者为准。
四、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
本项目预算为290000元整，拟采购一批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文创产品。投标人须依据采购方向，完成全部产品的原创设计与批量制作。采购内容为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宣传文创产品，品类涵盖宣传展示类、日常实用类、便携随身类等品类方向。要求投标人围绕垃圾分类核心理念进行产品原创设计及批量制作，将垃圾分类元素融入产品造型、图案、色彩及功能中，突出教育性、实用性与传播性，风格简洁生动，便于公众日常使用与推广传播。投标总报价不得超过290000元。实际采购的产品品类、规格数量及具体需求，可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二）设计及制作要求
本项目产品设计与制作需严格遵循本条款全部要求，紧扣项目核心定位，兼顾创意性、实用性、传播性与合规性，所有设计成果、制作工艺及交付标准均需满足采购人使用及宣传推广需求，具体要求如下：
1.设计主题要求。投标人所有产品设计方案必须深度贴合、精准融入垃圾分类核心理念，围绕垃圾分类科普、绿色环保、文明新风、低碳生活等正向主题展开创作。设计风格新颖独特、积极健康、简洁大气，摒弃同质化、老旧化设计，具备极高的视觉辨识度、大众亲和力与社会传播性，适配线下展示、公众宣传、日常使用等多场景应用，能够有效传递垃圾分类、生态环保的公益理念，符合大众审美及公共宣传调性。投标人投标时须提供拟供产品的初步设计图。
设计内容不得包含低俗、违规、负面、争议性元素，不得偏离垃圾分类及绿色环保核心主题，确保设计作品正向、公益、合规。
2.实物打样要求（中标后阶段）
投标人中标后，须严格按照投标提交的最终设计方案、工艺标准、材质参数，在采购人规定时限内完成成品打样工作，提交完整打样实物。样品需1:1还原设计方案，外观、尺寸、材质、工艺、色彩、功能均与设计图纸一致，无偏差、无瑕疵。
样品经采购人审核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若样品不符合设计标准、项目要求，投标人需无条件免费整改、重新打样，直至验收合格，且不得延误项目整体工期。
3.原创性与合规要求。投标人承诺本次提交的所有设计方案、图纸、工艺说明、包装设计等全部成果均为独立原创作品，未抄袭、剽窃、篡改、盗用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成果，未侵犯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
本项目设计成果不得包含任何公有领域侵权元素、未授权商用素材，所有设计内容合法合规。若后续发生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侵权投诉、法律诉讼等问题，全部责任由投标人独立承担，需自行处理纠纷、承担所有赔偿费用、行政处罚费用及项目损失，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追究投标人违约责任。
4.知识产权与版权归属。项目中标后，投标人为本项目创作的全部设计成果的完整著作权（版权）、实用新型知识产权、设计成果使用权、修改权、改编权、商用推广权等所有相关知识产权，自成果交付且验收合格之日起，全部无偿归采购人独家所有。
投标人仅享有本次项目履约的落地实施使用权，未经采购人书面正式授权，不得擅自将本项目所有设计方案、图纸、样品、创意内容、工艺资料等全部成果，以任何形式用于自身或第三方的商业使用、二次创作、传播、售卖、复用等行为，不得泄露、转借、转让本项目设计资料。
若投标人违反本条版权约定，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作、扣除全部尾款，并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5.优化调整要求。采购人有权根据项目实际需求、现场应用场景、评审意见及宣传要求，对中标设计方案提出合理优化、微调要求，投标人需无条件配合免费修改、优化、完善设计成果及样品，积极响应采购人调整需求，直至完全满足项目使用标准。
（三）制作标准
本项目所有产品制作、生产、加工全过程须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及质量验收标准，严控产品质量、安全、环保及实用性，各类别产品针对性执行专项制作标准，所有成品须满足项目使用、展示、宣传及交付验收要求，具体标准如下：
1.通用基础标准。投标人生产制作的所有产品，须全面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质量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及对应行业规范，选材合规、工艺达标、质量合格，杜绝残次品、劣质品、非标产品，确保产品安全耐用、性能稳定，满足长期使用及户外、室内多场景使用需求。
2.食品接触类产品专项标准。本项目中所有涉及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必须采用食品安全级原材料制作，符合国家食品接触材料相关安全标准。投标人须随产品提供正规有效的食品安全级检测报告及相关资质证明，确保产品无毒无害、安全卫生，可直接接触食品，杜绝异味、有害物质析出等质量问题，保障使用安全。
3.拼装类产品专项标准。所有拼装类产品结构设计合理、拼接贴合紧密、组装稳固牢靠，无松动、易脱落等安全隐患。投标人须配套提供完整、清晰、易懂的拼装说明书，图文标注详细，明确组装步骤、安装规范、适配场景；同时产品显著位置需粘贴永久性安全警示标识、使用须知标识，标识清晰耐磨、不易脱落，充分保障用户使用安全。
4.纺织类产品专项标准。纺织类产品面料选材优质、厚薄均匀、无破损、无跳丝、无色差污渍。产品缝合工艺规整、针脚均匀、缝合牢固，边缘包边严实，无脱线、开线情况；印花、图案色彩饱满、对位准确、附着力强，耐水洗、耐摩擦、不易褪色、不起皮。整体质量完全符合国家纺织品行业质量、安全及环保相关标准，适配长期展示与日常使用。
5.金属类产品专项标准。金属类产品材质合规、用料达标，整体造型规整。产品表面打磨光滑平整，无毛刺、划痕、锈蚀、变形、色差、焊点凸起等明显瑕疵；表面喷涂、电镀等防护工艺均匀牢固，抗氧化、耐腐蚀、不易掉漆。所有用材及制作工艺符合国家环保相关要求，无有害材质、无污染物残留，安全环保、经久耐用。
6.成品验收及整改标准。所有成品制作完成后，须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开展抽样检测、整体验收等工作，严格通过采购人质量、外观、工艺、性能、安全等各项验收标准。凡验收不合格、存在质量瑕疵、不符合设计及制作标准的产品，投标人须无条件免费返工、整改或全额更换，承担所有产生的费用及工期损失，直至产品验收合格，不得影响项目整体交付进度。
（四）人员配置要求
1.项目设计负责人。负责人需具备文创产品、平面设计相关从业经验，拥有同类宣传物料、文创产品设计项目主持实操经验。
2.项目服务团队。需组建架构合理、分工清晰的完整项目团队，配齐项目负责人、主创设计师、结构及工艺对接等核心岗位，在岗人员具备对应专业能力与从业经验，可全面保障项目设计及落地实施工作开展。
（五）交付要求
中标人需严格按照本项目约定标准、时限完成全部成果及产品交付，全程保障交付质量、时效，自行承担相关履约责任，具体交付要求如下：
1.交付时间。标人须在合同签订后60个日历日内，完成本项目全部设计方案定稿工作，并完成首批产品制作及完整交付，确保项目顺利落地推进。所有交付节点不可无故延误、滞后，因中标人自身原因导致交付逾期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及项目损失。
2.交付地点。项目所有设计成果、样品、成品产品的交付地点，均为采购人指定地点。中标人需全程负责货物运输、卸货、就位等全部工作，配合采购人完成收货交接，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额外收费。
3.验收标准与方式。项目整体验收以中标定稿设计方案、确认封样样品、本项目技术标准及国家行业规范为唯一依据，采购人对批量成品进行抽样及整体验收。若产品合格率未100%，采购人有权判定验收不合格，中标人须无条件免费整改、补货、更换不合格产品，直至满足验收标准，所有产生的工期延误、物料、人工、运输等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4.运输与包装要求。本项目所有产品、物料、资料的包装、仓储、运输、装卸、防护等全部费用，均由中标人全额承担。中标人需根据产品材质、结构特性采用合规、牢固的包装方式，做好防潮、防震、防压、防刮、防破损、防锈等全方位防护措施，严格符合长途及短途运输安全标准，保障货物全程完好无损。
交付过程中若出现产品破损、变形、受潮、缺失、质量受损等问题，全部责任由中标人承担，需第一时间免费补发、更换合格产品，确保项目正常验收交付。
五、验收标准
本项目验收工作严格遵照本项目采购需求文件、招标文件要求及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约定执行，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验收原则，以既定设计标准、封样成果为核心验收依据，全面落实项目成品质量、工艺标准、交付效果及履约情况。
采购人依据中标定稿设计方案、项目确认封样样品、行业规范及本项目全部技术制作标准，对交付成品开展批量抽检及整体验收工作。若项目成品验收不合格、质量不达标、与设计方案及封样标准不符，中标人须严格按照采购人指定整改期限，无条件无偿完成返工、补货、更换不合格产品等整改工作，全程自行承担所有物料、人工、运输、工期损耗等全部费用，整改完成后重新提交验收，直至完全符合验收标准，且不得影响项目整体竣工及使用进度。
六、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按实际结算方式进行项目结算。响应人提交的投标响应报价，须包含完成本项目全部采购内容、全部履约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设计费、打样费、材料费、制作加工费、包装费、运输装卸费、税费、保险费、验收费、售后服务费、风险预备费等所有相关费用。
响应人须依据本项目采购需求文件、现场踏勘情况、行业市场行情、项目实施风险等全部因素，自主综合测算、合理合规进行响应报价，自行承担报价漏项、计价偏差、市场波动等各类风险，项目履约过程中采购人不另行增加任何费用。
七、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暂定总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
2.结算款：全部产品交付完成并经第三方审核单位审核确认后，按审核认定的实际结算金额进行清算，扣除已付预付款后支付剩余款项。
注：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开具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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